
证券代码：002828� � �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17-073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子公司成立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7月7日，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成立合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2017年7月

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成立合资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

目前，合资子公司已经完成注册，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营口贝肯双龙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800MAOUERDD3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渤海大街西93号108-068

法定代表人： 高树臣

注册资本： 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7年08月25日

营业期限： 自2017年8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射孔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加工；冶金粉末制品加工；石油仪器

和装备研究、开发、转让、制造；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仓储（除危险品）；石油施工服务；货物港

口码头；海上运输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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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省诚意大健康研究院被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17年8月24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公布2017年省级企业研究院认定结果的通知》（浙科发条[2017]125号），

详 情 请 见 浙 江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网 站 ， 网 址 ：http://www.zjkjt.gov.

cn/news/node01/detail0101/2017/0101_78789.htm，确定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研究院"浙江省诚意医药大健康研究院"被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院。

二、主要内容

浙江省诚意医药大健康研究院主要研究内容：

（1）、新产品：海洋药物、老年药物、抗肿瘤药物、中成药、抗抑郁药物等新产品开发以及现

有产品的二次开发。

（2）、新技术：制剂中的缓控释、固体分散技术、粉末包衣技术、口腔崩解技术、超微粉碎

等。

（3）、新剂型：缓控释口服制剂、缓控释注射剂等。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被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院是对公司科技创新工作的进一步肯定， 对公司短期经

营业绩无重大影响，但对公司长期发展和盈利能力有积极作用。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和

研发投入力度，为公司持续发展增添更多动力，为公司处延式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四、备查文件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2017年认定省级企业研究院名单》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7-07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嘉麟杰，证券代码：002486）自2017年2月28日开市起停牌。

经公司确认，该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7�年 3月14�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

重组程序并继续停牌。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28日、2017年3月7日、2017年3月14日、2017年3月21

日、2017年3月28日、2017年3月31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4月18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5

月3日、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8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6月5日、2017年

6月12日、2017年6月19日、2017�年 6月 26�日、2017�年 7�月 3�日、2017�年 7�月 10�日、2017

年7月17日、2017年7月24日、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14日、2017年8月21日发

布了《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上海嘉

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上海嘉麟杰纺织

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035）、《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04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5、046）、《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8）、《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1、057、059、060、061、062、063、064、066、069、070、071、072、073），具体内容详见《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拟于2017年8月28日下午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议案。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如期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自2017年8月28日开市起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4嘉杰债，债券代码：112202）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正常交易，不停

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7-068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挂牌转让芜湖太平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概述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第

八次临时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挂牌转让芜湖太

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议案》。

根据国资委关于“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的总体要求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公司董事会

同意全资子公司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地投资）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平矿业）51%股权。根据上

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6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东洲评报字【2017】第0601号），太平矿业51%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46,620,378.63元。山东地

矿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核准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价值的通知》（鲁地集团

【2017】62号），根据国有产权变动规定，本次挂牌价格将不低于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值。

转让完成后，鲁地投资持有太平矿业股权比例由90%变更为39%，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次交易是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股权，交易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对方

和交易价格尚不明确，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以及是否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将根据挂牌转让的最终交易价格， 按照有关证券监管规定决定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转让交易标的为鲁地投资持有的太平矿业51%股权。

（一）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营业执照注册号：913402007349861396

3.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孙翠华

6.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沈巷镇雍镇社区太平村

7.成立日期：2002年3月13日

8.经营范围：铁矿地下开采（采矿许可证经营至2023年12月28日）、矿石加工（国家禁止

的生产工艺除外）、销售；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电子元器件、冶金机械、汽车配件、电工材

料、建筑材料销售；防水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及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0%；杨明文持股10%。

10.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16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太平矿业进

行 审 计 ， 并 出 具 了 《芜 湖 太 平 矿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016 年 度 审 计 报 告 》

（XYZH/2017JNA10210），太平矿业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980.43 28,153.64

负债总额 32,821.76 33,430.24

净资产 -3,841.33 -5,276.60

项目 2016年1-12月（经审计） 2017年1-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8.22 0

净利润 -2,767.87 -1,435.27

（二）交易标的主要资产情况

太平矿业属采掘行业，主要从事铁矿石的开采、加工及矿产品销售业务,主要资产为其持

有的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有效期限为2013年12月28日至2023年12月28日。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矿权评估情况

根据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2016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 《芜湖市鸠

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评估报告》（鲁天平信矿评字【2017】第016号），评估结果为：按照矿权

评估原则和程序， 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 确定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2,

580.16万元。

主要评估参数：该矿区保有资源量282.55万吨，评估利用的矿石可采储量206.85万吨，生

产规模20万吨/年，贫化率7.16%，服务年限11.14年。评估固定资产投资原值10558.34万元，净

值8032.16万元，无形资产投资122.84万元。经营成本为166.36元/吨，总成本费用201.14元/吨，

销售价格780.00元/吨，折现率8.08%。

具体评估报告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告《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评估报告》（鲁天平

信矿评字【2017】第016号）。

2.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6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企业价值评

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2017】第0601号），评估对象为太平矿业的全部股东权益，包括流

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负债等，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根据太平矿业持续亏损，生产成本

高及储量相对较少，未来年度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等实际情况，不适合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

估，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太平矿业的全

部股东权益价值为91,412,507.12元，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082.69 1,082.69

非流动资产 27,897.75 40,880.33 12,982.58 46.5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20,022.71 21,406.40 1,383.69 6.91

在建工程净额 6,387.37 6,387.37

工程物资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1,077.05 12,675.94 11,598.89 1,076.91

开发支出 - - -

商誉净额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0.61 410.61 - -

资产合计 28,980.43 41,963.01 12,982.58 44.80

流动负债 32,821.76 32,821.76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32,821.76 32,821.76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841.33 9,141.25 12,982.58

具体评估报告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告 《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 【2017】第

0601号）。

（四）交易价格

太平矿业51%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46,620,378.63元， 本次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经有权机

构备案的资产评估值，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买结果确定。太平矿业另一股东杨明文放弃优先

购买权。

（五）交易标的其他说明

太平矿业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主张权利，公司不存在为太平矿业提供担保、委

托理财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鲁地投资对太平矿业尚有应收账款余额30,908.29

万元。以上应收账款将由太平矿业自身经营产生的现金流、通过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或其他资金筹措方式予以解决。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在确定交易对方后签署交易协议，最终转让价格、支出款项、交易标

的的交付情况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无法确定。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股权转让的进

展情况。

四、股权转让涉及的其他事项说明

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情况。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2017】20号文关于多措并举盘活企业资产，规范清理低效

资产的实施意见，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公司本次转让太平矿业51%股权，有利于盘活公司

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产业，加快公司转型步伐。

转让完成后，鲁地投资持有太平矿业股权比例由90%变更为39%，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聘任的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评估价值公

允，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改

进和优化资产结构，稳健财务状况，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评估报告》（鲁天平信矿评字【2017】第016号）；

（四）《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2017】第0601号）。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7-067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

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17年8月2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1日以传真、当面送达或

邮件的形式发出，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8人,董事林少一先生因公出

差未能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投票表决，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挂牌转让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其持有的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6年12

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2017】第0601号），芜湖

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46,620,378.63元, 首次挂牌价格将不低于

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值，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买结果确定。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挂牌转让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

第八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地矿”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

临时会议于2017年8月25日召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和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聘任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评估价值公允，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改进和优化资产结构，稳健财务状况，通

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陈志军 王 爱 王乐锦

2017年8月25日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马科技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４９５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为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主承销商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

“

万马科技

”，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０６９８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发行人所处行业

、

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募集资金

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６．００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５０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无老股转让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１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４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３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１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Ｔ＋２

日

）

结束

。

一

、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３０

，

１１０

，

３９１

２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１８０

，

６６２

，

３４６．００

３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３９

，

６０９

４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２３７

，

６５４．００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３

，

３４６

，

７００

２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２０

，

０８０

，

２００．００

３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３

，

３００

４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１９

，

８００．０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杨略维 杨略维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陈宏 陈宏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李伟彬 李伟彬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田昱 田昱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钱业银 钱业银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洪旸 洪旸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王敏 王敏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赵世界 赵世界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宁远喜 宁远喜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许忠桂 许忠桂

３３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合计

３

，

３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二

、

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２

，

９０９

股

，

包销金额为

２５７

，

４５４．００

元

，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２８０８６５７％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Ｔ＋４

日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

网下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

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

三

、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海通证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６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８日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新材”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668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1489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668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1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60.2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5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75%，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9.64元 /股。

天安新材于 2017年 8月 25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天安新材” A

股 1,458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666,116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08,409,490,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44901%。 配号总数为 108,409,490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000,000-100,108,409,48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435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份的 50.25%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66.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301.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04512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7年 8月 2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

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T+2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7 年 8

月 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64 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2017年 8月 25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7年 8月 25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

网上申购时间为 9:30-11:30，13:00-15:00。

2、主承销商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

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

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10%。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

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1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17年 8 月 29 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年 8月 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8日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6,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4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6,600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620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980 万股，为

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7 年 8 月 29 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8日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赛隆药业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５３６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回拨

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

，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部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举行网

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一

、

网上路演网址

：

全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二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Ｔ－１

日

，

周二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附件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

巨潮

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８日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珠景观”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5,69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131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瑞

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东珠景观” ，股票代码为“60335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8.1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69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1.51%；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2,1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8.49%。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69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12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8月 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1,111,34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29,204,161.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8,66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93,638.8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682,06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3,300,014.4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93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4,185.58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弃购股数（股）

1 吴永红 吴永红 721 13, 107.78 721

2 于秀琴 于秀琴 721 13, 107.78 721

3 刘伟 刘伟 721 13, 107.78 721

4 郑俊杰 郑俊杰 721 13, 107.78 721

5 许光良 许光良 721 13, 107.78 721

6 方海云 方海云 721 13, 107.78 721

7 张健 张健 721 13, 107.78 721

8 权威 权威 721 13, 107.78 721

9 王红心 王红心 721 13, 107.78 721

10 余欢 余欢 721 13, 107.78 721

11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 易同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721 13, 107.78 721

合 计 7, 931 144, 185.58 7, 93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告的包销原

则，本次东珠景观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6,591股，包销金额为 1,937,824.38元，包销比例为 0.19%。

2017年 8月 2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6539385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8月 28日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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